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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系名稱：食品科技系  

二、開設目的：對食品科技有興趣修讀完成後具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食品技

師應考資格 

三、修讀對象：開放非食品科技系學生申請 

四、開課單位：食品科技系 

五、負責單位：教務處、食品科技系。 

六、課程內容：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 課程說明 開課單位 註備 

食品化學(一) 2 2 

食品化學領域課程 

食品科技系  

食品化學(二) 2 2 食品科技系  

食品化學* 2 2 食品科技系  

食品分析(一) 2 2 

食品分析領域課程 

食品科技系 
修習食品分析(一) 

必須修習食品分析實驗(一) 

食品分析實驗(一) 2 4 食品科技系 
修習食品分析實驗(一) 

必須修習食品分析 (一) 

食品分析(含實驗)* 2 3 食品科技系  

食品微生物(含實驗) 3 4 食品微生物領域課程 食品科技系  

食品加工學 2 2 

食品加工領域課程 

食品科技系 
修習食品加工學 

必須修習食品加工學實驗 

食品加工學實驗 2 4 食品科技系 
修習食品加工學實驗 

必須修習食品加工學 

食品安全與衛生 2 2 
食品衛生領域課程 

食品科技系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2 2 食品科技系  

生物統計 2 2 食品工程領域課程 食品科技系  

營養學 2 2 
食品營養領域課程 

食品科技系  

營養學實驗 1 2 食品科技系  

註：  

1. 上表之課程至少須修滿  20 學分且須包含七大領域課程，始可取得輔系修讀證明。  

2. 輔系學分應在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3. 申請者應於本校新學期開學前，向主系提出輔系申請書及在校歷年成績單，送本系審
查。  

4. 課程旁邊加上*開課學制為進修部。  

 

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食品技師應考資格如下：修習上列各領域相關課
程，每領域至少一學科，每一學科至多採計三學分，合計至少七學科二十學分以上，其中須包
括食品加工學（含實驗或實習）、食品化學、食品分析（含實驗或實習）、食品微生物學（含實
驗或實習），有證明文件者。 


